
臺中市議會第三屆第一次      會提案 
 

編  號     字第       號 類  別  審查會別     委員會 

提案人 

陳清龍 

連署人 

吳顯森 

 段緯宇 

 朱元宏 

案  由 

建請研議爭取豐原段 771-7、771-14、771-49、771-50 

四筆土地以作為西勢里、豐西里、葫蘆里的聯合活動中 

心、停車場、親子館等公共建設。 

理  由 

一、豐原段 771-7、771-14、771-49、771-50等四筆土 

地為市有土地，共計 1447平方公尺。 

二、豐原區西勢里、豐西里、葫蘆里居民眾多，人口稠 

密，多年來未有專屬活動空間提供里民活動使用，且欠 

缺停車場，另為幼兒照護亦需設立親子館。建請市府研 

議上述四筆土地善加活用，以符地方民意需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辦  法 

 

 

 

 

備註：(1)議員提案依本會議事規則規定應有三人以上之連署。 

       (2)請提案人及連署人簽名後提出。 

定期 

臨時 


